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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月 

一、 109年度台上字第 3826號（裁判書全文） 

本案經本庭評議後，認本件擬採之法律見解，即：「修

正施行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 20 條

第 3 項所定：依本條第 1、2 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 年後再犯第 10 條之罪者，仍適

用本條第 1、2 項規定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此所謂

「3 年後再犯」，是否僅以被告本次再犯時間，與最近一

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相距已逾 3

年即足，不因其間是否另犯第 10 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

執行而受影響？」與本院先前裁判（109 年度台上字

3135 號判決）所持見解有異，經本庭依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之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庭徵詢後

，仍未能統一見解，乃以 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 3826 號裁

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本院

刑事大法庭於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以 109 年度台上大

字第 3826 號裁定宣示：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同年

7 月 15 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第 3 項規定，

犯第 10 條之罪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

，3 年後再犯第 10 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 2 項之規定。

上開所謂「3 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

前、後）距最近 1 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

放，已逾 3 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 10 條之

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其理由略以： 

㈠、87 年 5 月 20 日毒品條例公布施行後之刑事政策，對

於施用毒品者，已揚棄純粹的犯罪觀，雖強調「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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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除罪」之理念，認為施用毒品者具有「病患性犯人

」之特質，惟囿於當時戒治及醫療體系均不完整、專

業人員欠缺且戒毒知識尚有不足，社會大眾仍視施用

毒品者為「犯人」而非「病患」，暨相關戒毒及事後

之追蹤、輔導配套措施亦不完備，其刑事政策明顯將

施用毒品者偏向「犯人」身分處理，導致監獄人滿為

患，且施用毒品人口不減反增。為此，戒毒政策不得

不改弦易轍，開始正視施用毒品者實屬「病患」之特

質。先於 97 年新增毒品條例第 24條附命完成戒癮治

療緩起訴制度，確立「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

」及「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雙軌治療模式。本次

修正之毒品條例第 20 條第 3 項及第 23 條第 2 項，雖

僅將原條文之再犯期間由「5 年」改為「3 年」，惟

鑑於將施用毒品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

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

，並慮及毒品條例施行多年累積之戒毒經驗及實效，

暨逐步擴充之醫療、戒癮機構、專業人力、社區支援

系統等資源，尤以本次毒品條例第 24 條修正，擴大

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範圍，使其

能視個案具體情形給予適當多元社區處遇。本次修正

後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思維，自應與時俱進，擺脫以往

側重於「犯人」身分之處罰，著重其為「病患」之特

質，並以「治療」疾病為出發點，重新評價前揭所謂

「3年後再犯」之意義。 

㈡、毒品戒除不易，須經長期且持續之治療，施用毒品者

既被視為「病患性犯人」，最佳處遇方式即為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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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治療方式，有機構外之處遇（如自

行赴醫院戒癮、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等），

或機構內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至對施用毒品者

科以刑罰，無非在運用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以嚇阻毒

品之施用。監獄為執行場所而非戒癮專責機構，針對

施用毒品者及其再犯之特性，法務部於 106 年 12 月

5 日頒訂之「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目

的即是積極引進地區醫療體系之協助，提供毒癮戒治

，落實社區追蹤輔導及治療之銜接，俾修復創傷、預

防再犯。惟刑罰因涉及人身自由之基本權，故於施用

毒品初犯時皆以傳統之機構外或機構內處遇方式治療

，如再施用毒品時，始科以刑事責任。而當刑罰處遇

仍不能有效幫助施用毒品者改善惡習時，即表示無法

以此方式發揮治療效果，若繼續施以刑罰只具懲罰功

能，不僅無法戒除毒癮，更漸趨與社區隔離，有礙其

復歸社會。基於憲法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

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基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

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會，對於經監獄監禁處遇後

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以機構內、外之治療

協助其戒除毒癮。此即本次修正毒品條例第 20 條第

3 項關於施用毒品者所謂「3 年後再犯」係何所指之

立法真諦。除檢察官優先適用第 24 條命附條件緩起

訴處分處遇（不論幾犯，亦無年限）外，對於施用毒

品初犯者，應適用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項為機構內

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若於上開機構內處遇執行

完畢釋放後，於「3 年內再犯」者，依第 23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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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應依法追訴；倘於「3 年後再犯」自應再回

歸到傳統醫療體系機構內重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之治療。是對於戒除毒癮不易者，唯有以機構內、外

處遇及刑事制裁等方式交替運用，以期能控制或改善

其至完全戒除毒癮。 

㈢、綜上，對於毒品條例第 20條第 3項及第 23條第 2項

所謂「3 年後（內）再犯」，自應跳脫以往窠臼，以

「3 年」為期，建立「定期治療」之模式。其規定中

所謂「3 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

前、後）距最近 1 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

釋放，已逾 3 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

10 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等旨。依法

院組織法第 51條之 10 規定，本件應受本院刑事大法

庭前揭裁定法律見解拘束。 

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第 3 項、第 23 條第 2

項。 

 

二、 109年度台上字第 4249號（裁判書全文） 

(一)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31 條規定：「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由

有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時，鄉、鎮、

市公所依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

該管檢察官偵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其

立法目的乃為促使當事人善用鄉鎮市調解制度，使告訴

乃論之罪之告訴權人，不致因聲請調解程序費時，造成

調解不成立時，告訴權因告訴期間屆滿而喪失，以致影

響其權益。而前揭法條既未規定有告訴權之人必須在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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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成立之「同時」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亦未對該聲

請設有期間之限制。如認調解不成立之次日或其後 6 個

月內（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237 條規定之法理）向調解委

員會提出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仍然無法視為於聲請調

解時已經告訴，不免過苛，已然剝奪被害人告訴權之行

使。因此，凡聲請調解不成立者，無論同時或其後 6 個

月內向調解委員會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

，均生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俾符保障聲

請調解之被害人猶能充分行使告訴權之立法本旨。至於

為避免追訴與否懸而未定，無限聽其不安定狀態之繼續

，前開向調解委員會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之時間，是否

宜有期間限制？以多久為適宜？尚非審判機關所能決定

，有待循立法途徑解決。 

(二) 原判決於理由內說明：前揭規定所謂「經調解不成立時

」，應指調解不成立當時而言，亦即調解不成立當時，

聲請調解之有告訴權人即應向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始

生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等旨，並以被告雖

以其於同年 1 月 8 日遭周○慧駕駛之車輛倒車撞擊，致

其受傷為由，於 106 年 8 月 1 日至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按鈴申告，對周○慧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但被告於 106

年 1 月 8 日當日即已知悉犯人，其應於 6 個月內即同年 7

月 8 日前提出告訴。而被告於同年 6 月 20 日向臺中市○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嗣於同年 8 月 16 日調解不成

立時，並未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31 條規定聲請移請檢察

官偵查，且按鈴申告時（106 年 8 月 1 日）已逾告訴期間

，而被告於同年 10 月 13 日向臺中市○○區調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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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將上開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與鄉鎮市調解條

例第 31 條規定不符，亦不能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

，因認被告申告之事實縱屬虛偽，因國家在法律程序上

已欠缺追訴條件而無從行使審判權，難認有使被誣告人

周○慧受刑事處罰之危險，被告之行為顯不成立誣告罪

而屬不罰。惟原判決認為告訴權人必須於聲請調解不成

立之「當時」，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始生

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其所持之法律見解

，除與該規定之文義不符，亦與上述規定旨在特別保障

聲請調解之被害人猶能充分行使告訴權之立法目的有悖

，其執此理由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非適法。 

參考法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31條、刑事訴訟法第 237條。 

 

三、 109年度台上字第 4806號（裁判書全文） 

(一) 按背信罪的違背職務行為，一般而言，在本質上含有違

反信託義務之特徵，而行為人是否違反信託義務，涉及

公司經營之合理「商業判斷法則」，此項法則包括注意

義務及忠實義務的合理性判斷。法院在審理是類個案時

，固然不能就「行為人所為決定是否正確」或「行為人

應作如何的決定」等涉及商業經營的專業考量為事後審

查，以免干預市場機制；然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判斷

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背其職務時，職責上必須審查者，

自當包括行為人作成該決定時，「是否已盡其應有之謹

慎態度（注意義務）」及「真心相信其決定係置於一個

合理的基礎上（忠實義務）」。具體言之，欲審究行為

人有無違背信託義務（即違背職務之行為），可以其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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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及行為是否建立在合理性的基準上，加以綜合判斷。

而此一合理性基準，並非以公司業績（或股東利益）極

大化等之功利思考為唯一參考因素，尚應權衡行為人之

決策內容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有無特殊性應優先考量的

因素、是否兼顧非財務因素的重要性、是否只顧慮單一

關係特殊的利害關係人，以及決策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

義的要求等因素，為一整體性判斷。 

(二) 原判決已說明賴○誠 3 人之決策內容，只顧慮到要挽救

其等所負責之合庫○○○○分行業績，卻以違反禁止放

貸予人頭戶之公司規定、高估原判決附表二編號 1、2 所

示不動產市價，及各該 5 件貸款案徵信、授信不實等方

式，一味追求其等在該分行的業績，而不惜損及合庫日

後對各該貸款案無法完全受償的整體利益，且只顧慮單

一利害關係人陳○元各該貸款案的核准，而忽略合庫配

合政府抑制投資客炒作房地產以健全房市的政策方針，

上開因素的重要性應遠比其等業績更須優先加以考量。

抑有進者，陳○元以人頭戶買賣各該房地乙情，賴○誠

、黃○焱、李○淵均知情，其等亦知借款人及保證人均

屬虛偽，仍在相關徵信、授信方面予以放水通過，且在

原判決附表二編號 1、2 所示房地價值評估程序，未能基

於其他客觀透明之地段、屋齡、坪數、屬性（公寓、華

廈或電梯大樓等）、樓層、有無車位等相關資訊，而合

理評估是否符合市場行情，是此種決策過程違背其等對

合庫所負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等旨。原判決係基於上

開各節予以綜合判斷，且此種審查不涉及商業決策之內

容究否正確或應如何做（當為），尚無侵犯商業判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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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亦難謂有何違背法令情事。賴○誠上訴意旨⑴徒以

原判決過度干涉其商業決策云云，容有誤會。 

參考法條：銀行法第 125條之 2。 

 

四、 109年度台上字第 5405號（裁判書全文） 

行為人客觀上實施違法行為，但行為人自認為行為合法

，此時行為人乃欠缺不法意識（即欠缺違法性認識），

即為學理上稱之禁止錯誤。又所謂不法意識，意指行為

人認識或意識到其行為違反法律規範或社會規範而與社

會共同生活秩序維持之要求相牴觸之意，乃獨立之罪責

要素，一般而言，行為人有構成要件故意時，通常也會

知道其所為乃法律規範或社會規範所不容，即推定其具

有不法意識；但若發生禁止錯誤，行為人之行為於法律

上究應如何評價，依刑法第 16 條：「除有正當理由而無

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

情節，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並不會直接導出排除行

為人刑責之法律效果，而係應依個案情節，判斷行為人

對於禁止錯誤之發生，究竟有無迴避之事由存在，倘其

欠缺不法意識係出於正當理由而誤信其行為合法，且無

迴避之可能性者，則依上述規定前段應免除其刑責，但

若行為人可以透過更進一步的諮詢與探問，了解其行為

的適法性，而得到正確的理解，此時就可以認為屬於可

迴避的禁止錯誤，法院得審視個案情節，判斷迴避可能

性之高低程度，於迴避可能性較低時，得於處斷刑部分

減輕其刑，若迴避可能性明顯極高時，法院則不應予以

減刑。至於行為人若無誤信其行為合法之事實，即無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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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錯誤可言，本無刑法第 16 條規定之適用，充其量僅於

量刑時，審酌其犯罪動機、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質等因

子，而為其宣告刑輕重之參考。 

 參考法條：刑法第 16條。 

 

五、 108年度台非字第 228號（裁判書全文） 

(一) 再審法院就形式上審查，如認其再審事由及證明確係存

在，合於法定再審條件，即應為開始再審之裁定，至開

始再審結果，是否變更原確定判決，可以弗問，蓋此乃

開始再審程序從實體上審判之問題，非再審裁定所可預

為審酌也。因而開始再審之裁定，僅在判斷原判決是否

存在再審之原因，並不涉及本案之事實認定，開始再審

之裁定所為之判斷，其對再審終局裁判之事實認定不具

拘束力。是開始再審之裁定僅係就程序上事項為判斷，

屬程序上之裁定，自不得為非常上訴之客體。 

(二) 本件檢察總長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8 年度聲再字

第 82 號刑事裁定有部分違背法令之情形而提起非常上訴

，主張其中關於開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行部分，有適

用法則之不當之情形，惟因該部分與實體確定判決具有

同等效力之確定裁定有別，依上揭意旨，自不得為非常

上訴之對象。 

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435 條、第 436 條、第 441 條、第

446條。 

 

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705號（裁判書全文） 

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或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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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原本不符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

民事訴訟法第 232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

司法院釋字第 43 號解釋，該文字誤寫、誤算之情形，不

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之本旨，於刑事訴訟得準用之。

又裁判有誤寫、誤算之情形，如從裁判本身為整體觀察

、理解，即可推知裁判之真意，或從卷內證據資料，有

客觀、明確之事證足以證明誤寫、誤算處，應有唯一、

明確之答案時，則該錯誤即屬未影響全案情節及判決之

本旨，而得以裁定更正。此於因法院之誤寫、誤算，致

宣告沒收超出被告犯罪所得之金額時，倘沒收金額之誤

寫、誤算，對被告而言具有重大利害關係時，而更正之

結果，更能保障被告之利益，從法的安定性與具體的妥

當性兩者予以適當之衡量之結果，自不能不許其更正。 

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 43號解釋。 

          民事訴訟法第 232條第 1項。 

          刑事訴訟法第 220條。 

 

七、 109年度台抗字第 1772號（裁判書全文） 

(一) 按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4 第 1 項及第 2 項前段規定，

除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第 1 項第 7 款）

，或有其他情形（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不得為協

商判決外，應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

。又依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但有上開

條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第 6 款、第 7 款所定情

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 2 項之規定者，不在此限。第二

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應將原審判決撤銷，將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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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同法第 455

條之 10 第 1 項及第 3 項亦有規定。再者，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 20 條第 3 項「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

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 年後再犯第 10 條之罪者，適用本

條前 2 項之規定」，及第 23 條第 2 項「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 年內再犯第 10 條之罪者，檢

察官……應依法追訴……」等規定（下或稱舊法），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將上開舊法中之「5 年後」

修正為「3 年後」，而「5 年內」則修正為「3 年內」，

且增訂第 35 條之 1 即「本條例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7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 10 條之罪之案件，於修正施行

後，依下列規定處理：……（第 2 款）審判中之案件，

由法院……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

訴處分……者，法院……應為免刑之判決」之過渡規定

（包括上述修正規定，以下或稱為新法），以杜爭議，

均於 109 年 7 月 15 日生效施行。參以上揭新法第 20 條

第 3 項之修正理由略以：施用毒品者具「病患性犯人」

之特質，乃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之適用時機

，以協助施用者戒除毒癮等旨。故倘被告於上述新法生

效施行前犯施用毒品罪之案件，係於距最近一次因施用

毒品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之「3 年後

」所再犯者，縱令被告於其間曾犯施用毒品罪，且經判

處罪刑並執行完畢而未滿 3 年，於新法生效施行後，既

不符合新法第 23條第 2項關於「3 年內」再犯第 10 條之

罪，檢察官應依法追訴之規定，則於審判中之案件，事

實審法院自應依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5 條之 1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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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規定處理。詳言之，原則上固應由個案繫屬之各該事

實審法院，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並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為免刑之判

決。然於例外之情況下，即倘繫屬於第二審法院之案件

，其第一審法院未依上述新法相關規定處理，而逕依協

商程序不經言詞辯論為協商判決者，既有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4 第 1項第 7款所規定應諭知免刑而不得為協商

判決之情形，案經提起第二審上訴，則第二審法院覆審

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第一審判決不當或

違法者，自應將第一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依同法

第 455 條之 10 第 3 項規定，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

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始稱適法，而不得逕行裁定令被

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否則即有不適用法則及適用

法則不當之違誤。 

(二) 本件被告被訴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案件，第一審法院

於 109 年 7 月 21 日依協商判決程序宣示判決時，既已在

前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修正施行以後，卻未依前揭

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相關規定，裁定令被告入勒

戒處所觀察、勒戒，並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

畢釋放後為免刑之判決，而不經言詞辯論逕為科刑之協

商判決。原審未以第一審之協商判決違誤予以撤銷，並

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誤依

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依前揭說明，

於法自屬未合。 

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第 3 項、第 23 條第 2

項(修正前、後)、第 35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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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第 455條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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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3826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裁判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上字第3826號 

上 訴 人 陳俊璋 

選任辯護人 楊淑玲律師 

      喬政翔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中華民國108 年10月15日第二審判決（108 年度上訴字第 

1814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8 年度毒偵字第 10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均撤銷。 

本件不受理。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 款規定，案件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 

    定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此所稱之起訴之程序違 

    背規定，係指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於程序上有違法律 

    之規定而言。而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是否於程序上有違法律 

    規定，原則上，固是以起訴時所存在之事項及法律規定為判 

    斷，惟檢察官起訴後始發生之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 

    實體審理及判決亦屬「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 

二、本案經本庭評議後，認本件擬採之法律見解，即：「修正施 

    行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20條第3 項所 

    定：依本條第1 、2 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 

    畢釋放後，3 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仍適用本條第1 、 2 

    項規定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此所謂「3 年後再犯」， 

    是否僅以被告本次再犯時間，與最近一次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相距已逾3 年即足，不因其間是否另 

    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與本院先前 

    裁判（109 年度台上字3135號判決）所持見解有異，經本庭 

    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第2 項前段規定之徵詢程序，向本院其 

    他各庭徵詢後，仍未能統一見解，乃以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 

    3826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 

    本院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09 年11月18日以109 年度台上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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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26號裁定宣示：109 年1 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 月15 

    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 項規定，犯第10條之 

    罪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 年後再犯第 

    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 項之規定。上開所謂「3 年後再 

    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 次觀 

    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 年者，即該當之 

    ，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 

    。其理由略以：㈠、87年5 月20日毒品條例公布施行後之刑 

    事政策，對於施用毒品者，已揚棄純粹的犯罪觀，雖強調「 

    除刑不除罪」之理念，認為施用毒品者具有「病患性犯人」 

    之特質，惟囿於當時戒治及醫療體系均不完整、專業人員欠 

    缺且戒毒知識尚有不足，社會大眾仍視施用毒品者為「犯人 

    」而非「病患」，暨相關戒毒及事後之追蹤、輔導配套措施 

    亦不完備，其刑事政策明顯將施用毒品者偏向「犯人」身分 

    處理，導致監獄人滿為患，且施用毒品人口不減反增。為此 

    ，戒毒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轍，開始正視施用毒品者實屬「病 

    患」之特質。先於97年新增毒品條例第24條附命完成戒癮治 

    療緩起訴制度，確立「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及「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雙軌治療模式。本次修正之毒品條 

    例第20條第3 項及第23條第2 項，雖僅將原條文之再犯期間 

    由「5 年」改為「3 年」，惟鑑於將施用毒品者監禁於監獄 

    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產生之「心癮 

    」根本無法根除，並慮及毒品條例施行多年累積之戒毒經驗 

    及實效，暨逐步擴充之醫療、戒癮機構、專業人力、社區支 

    援系統等資源，尤以本次毒品條例第24條修正，擴大檢察官 

    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 

    情形給予適當多元社區處遇。本次修正後對於施用毒品者之 

    思維，自應與時俱進，擺脫以往側重於「犯人」身分之處罰 

    ，著重其為「病患」之特質，並以「治療」疾病為出發點， 

    重新評價前揭所謂「3 年後再犯」之意義。㈡、毒品戒除不 

    易，須經長期且持續之治療，施用毒品者既被視為「病患性 

    犯人」，最佳處遇方式即為治療。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治療方 

    式，有機構外之處遇（如自行赴醫院戒癮、附命完成戒癮治 

    療緩起訴處分等），或機構內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至 

    對施用毒品者科以刑罰，無非在運用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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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阻毒品之施用。監獄為執行場所而非戒癮專責機構，針對 

    施用毒品者及其再犯之特性，法務部於106 年12月5 日頒訂 

    之「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目的即是積極引進 

    地區醫療體系之協助，提供毒癮戒治，落實社區追蹤輔導及 

    治療之銜接，俾修復創傷、預防再犯。惟刑罰因涉及人身自 

    由之基本權，故於施用毒品初犯時皆以傳統之機構外或機構 

    內處遇方式治療，如再施用毒品時，始科以刑事責任。而當 

    刑罰處遇仍不能有效幫助施用毒品者改善惡習時，即表示無 

    法以此方式發揮治療效果，若繼續施以刑罰只具懲罰功能， 

    不僅無法戒除毒癮，更漸趨與社區隔離，有礙其復歸社會。 

    基於憲法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 

    要提供基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 

    會，對於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 

    以機構內、外之治療協助其戒除毒癮。此即本次修正毒品條 

    例第20條第3 項關於施用毒品者所謂「3 年後再犯」係何所 

    指之立法真諦。除檢察官優先適用第24條命附條件緩起訴處 

    分處遇（不論幾犯，亦無年限）外，對於施用毒品初犯者， 

    應適用第20條第1 項、第2 項為機構內之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若於上開機構內處遇執行完畢釋放後，於「3 年內再 

    犯」者，依第23條第2 項規定，應依法追訴；倘於「3 年後 

    再犯」自應再回歸到傳統醫療體系機構內重為觀察、勒戒或 

    強制戒治之治療。是對於戒除毒癮不易者，唯有以機構內、 

    外處遇及刑事制裁等方式交替運用，以期能控制或改善其至 

    完全戒除毒癮。㈢、綜上，對於毒品條例第20條第3 項及第 

    23條第2 項所謂「3 年後（內）再犯」，自應跳脫以往窠臼 

    ，以「3 年」為期，建立「定期治療」之模式。其規定中所 

    謂「3 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 

    距最近1 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 年 

    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 

    執行而受影響等旨。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本件應 

    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法律見解拘束。 

三、毒品條例本次修正，對於施用毒品者既強調「治療勝於處罰 

    」、「醫療先於司法」之刑事政策，強化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處分、命附條件緩起訴處遇措施與監禁刑罰間之交替運 

    用，使之相互輔助補充，剛柔並濟，力助施用毒品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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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以新修正之毒品條例第24條之命附條件緩起訴處遇，係考 

    慮施用毒品者之成癮性、施用動機或生活環境各有不同，修 

    正前之本條僅列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一途之處遇模式，對於例 

    如偶然出於好奇施用，但家庭生活環境正常並無毒癮之施用 

    者，若不分個案情節、無論有無醫療必要，一律施以戒癮治 

    療，此種處遇模式顯然過於僵化而缺乏彈性，故除以往之「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及「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雙 

    軌制處遇外，更賦與檢察官得依個案情形，以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2 第1 項第4 至6 款或第8 款規定，給予施用毒品 

    者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法治教育或其他預防 

    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俾使其能經由多元化之緩 

    起訴處遇，能有效並適當戒除毒癮而徹底擺脫毒品危害。又 

    機構外之命附條件緩起訴處遇相較於機構內之觀察、勒戒及 

    強制戒治而言，前者乃結合醫師、觀護人、社工心理諮商等 

    不同領域之專業人員參與之治療措施，目的除在戒除施用毒 

    品者身癮、心癮外，並使其能經由於機構外之社會參與及接 

    觸，重新塑造生活紀律，改變病態行為，以達治療「病患性 

    犯人」之效果；相較於後者於勒戒處所、戒治處所內之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而言，仍不失為監禁治療，且其管理人員 

    均為監所矯正人員，各處所之資源多寡、專業人才比例又不 

    盡相同，未能跳脫「收容」功能大於「戒治」之刑罰樣貌。 

    縱為屢犯施用毒品罪之成癮慣犯，倘其本次再犯後已自行赴 

    醫療機構為戒癮或替代治療，並顯具成效，無論此次距最近 

    1 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是否已逾3 年，於 

    新修正毒品條例第24條尚未施行前，檢察官仍非不得視其個 

    案情形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無庸逕向法院 

    聲請觀察、勒戒甚而追訴處罰之必要，俾節省有用資源。準 

    此，多方面之機構外處遇顯然優於機構內處遇。是在毒品未 

    除罪化前，目前之刑事政策，應先落實「除刑不除罪」之各 

    項政策，以司法監督施用毒品者機構外之社區戒癮治療為主 

    ，機構內之戒癮治療為輔，只有不願參與社區治療或治療無 

    效者，始以監禁為最後手段。 

四、法院於解釋、適用本次毒品條例上開修正條文時，允宜遵循 

    醫療專業及刑事政策，保障施用毒品者為病患性犯人之健康 

    權，兼顧保護社會安全及恪遵正當法律程序，確保法治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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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法院之具體實現。又本於權力分立原則，法院對檢察官職 

    權行使，應予以尊重，雖非謂不得為適度之司法審查，惟對 

    於施用毒品者本次所犯如距最近1 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 年者，檢察官既得本於立法者所賦 

    與之職權裁量是否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或為命附條件（ 

    現行法僅能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之多元化處遇， 

    即聲請法院裁定機構內之觀察、勒戒並非檢察官所得採取之 

    唯一途徑，法院自不能僭越檢察官之職權，逕對施用毒品者 

    裁定應予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雖修正後之毒品條例第35 

    條之1 第2 款規定：「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 

    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另該條 

    款之立法說明亦謂：「若該等案件於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法 

    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者，『為求程序之經濟 

    ，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修正施行後之 

    規定處理，即應依職權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裁定』」 

    等語，似欲透過立法說明由法院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以替代第20條第1 項、第2 項所定應由檢察官提出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聲請，惟若檢察官之「起訴之程序 

    違背規定」，法院當不能「為求程序之經濟」便宜行事，而 

    應嚴守程序上之正義，尊重檢察官之裁量權，並保障施用毒 

    品者能獲得妥適並完善治療或其他有利戒毒途徑處遇之機會 

    。 

五、原審認定上訴人陳俊璋有其事實欄所載之於88年間因施用毒 

    品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裁定送觀察 

    、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88年3 月17日執行 

    完畢釋放，並由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88年度偵字第 

    564 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復於前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 

    放後5 年內之90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花蓮地院裁定送 

    觀察、勒戒後，因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再裁定送強制 

    戒治，於91年3 月19日執行完畢釋放；刑事部分則經花蓮地 

    院以90年度花簡字第158 號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詎其仍 

    不知悔改，明知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毒品條例第 2 

    條第2 項第1 款、第2 款所列管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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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不得持有、施用，竟仍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08 年1 月10日早上8 時許 

    ，將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一同置於香菸內燒烤吸食之方式 

    ，同時施用1 次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刑法上想像競合 

    規定從一重論上訴人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 

    刑1 年，並諭知相關沒收（銷燬）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 

    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惟上訴人本次同時施用第一級、第 

    二級毒品時間為108 年1 月10日，距其最近1 次強制戒治執 

    行完畢釋放即91年3 月19日，已逾3 年，縱上訴人於其間曾 

    於102 年、103 年、105 年及107 年多次因犯施用第一級或 

    第二級毒品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依前開說明，仍應依 

    修正後之毒品條例第20條第3 項、現行第24條等規定，由檢 

    察官基於一次性之整體規劃而重啟處遇程序，視上訴人個案 

    情形，是否適合「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或給予「附命完 

    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之機會。檢察官逕予提起公訴，法 

    院無從替代檢察官為上開合義務性之裁量處遇，應認本件起 

    訴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原審及第一審未及適用新法 

    ，分別諭知或維持上訴人有罪之實體判決，自有未合。應由 

    本院將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撤銷，並諭知不受理判決，以期 

    適法。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8 條第2 款、第387 條、第 303 

條第1 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  立  華   

                                  法  官  林  瑞  斌   

                                  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李  麗  珠   

                                  法  官  謝  靜  恒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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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4249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 

裁判案由：誣告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上字第4249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謝岳錦 

被   告 劉惠民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 

國108年10月16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上訴字第1606號，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541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劉惠民前於民國106年1月 

    8日晚上7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 

    稱甲車），停靠在臺中市○○區○○路000 號前路旁，適周 

    美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於 

    該處倒車時，以右後側防撞桿擦撞甲車。被告明知乙車以緩 

    慢速度倒車，撞擊力道輕微，僅造成兩車防撞桿擦損，被告 

    並未受傷。詎被告竟為向保險公司及周美慧索取高額理賠或 

    賠償金，基於使周美慧受刑事處分之故意，以其舊傷就診紀 

    錄、事後看診紀錄及診斷書，於聲請臺中市太平區調解委員 

    會調解時，填載「刑事事件調解不成立移送偵查聲請書」， 

    託請臺中市太平區調解委員會於雙方調解事件不成立時，將 

    被告告訴之意思函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誣告周美慧犯 

    罪，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惟經審理 

    結果，認為被告之行為顯不成立誣告罪而屬不罰，因而撤銷 

    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二、惟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規定：「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由有 

    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時，鄉、鎮、市公所 

    依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 

    偵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其立法目的乃為促 

    使當事人善用鄉鎮市調解制度，使告訴乃論之罪之告訴權人 

    ，不致因聲請調解程序費時，造成調解不成立時，告訴權因 

    告訴期間屆滿而喪失，以致影響其權益。而前揭法條既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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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有告訴權之人必須在調解不成立之「同時」聲請移請檢察 

    官偵查，亦未對該聲請設有期間之限制。如認調解不成立之 

    次日或其後6個月內（參照刑事訴訟法第237條規定之法理） 

    向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仍然無法視為於聲 

    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不免過苛，已然剝奪被害人告訴權之行 

    使。因此，凡聲請調解不成立者，無論同時或其後6 個月內 

    向調解委員會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均生視 

    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俾符保障聲請調解之被害 

    人猶能充分行使告訴權之立法本旨。至於為避免追訴與否懸 

    而未定，無限聽其不安定狀態之繼續，前開向調解委員會聲 

    請移請檢察官偵查之時間，是否宜有期間限制？以多久為適 

    宜？尚非審判機關所能決定，有待循立法途徑解決。原判決 

    於理由內說明：前揭規定所謂「經調解不成立時」，應指調 

    解不成立當時而言，亦即調解不成立當時，聲請調解之有告 

    訴權人即應向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始生視為於聲請調解時 

    已經告訴之效果等旨，並以被告雖以其於同年1月8日遭周美 

    慧駕駛之車輛倒車撞擊，致其受傷為由，於106年8月1 日至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按鈴申告，對周美慧提出過失傷害告訴 

    ，但被告於106年1月8日當日即已知悉犯人，其應於6個月內 

    即同年7 月8日前提出告訴。而被告於同年6月20日向臺中市 

    太平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嗣於同年8 月16日調解不成立 

    時，並未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規定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 

    ，且按鈴申告時（106 年8月1日）已逾告訴期間，而被告於 

    同年10月13日向臺中市太平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將上開調解事 

    件移請檢察官偵查，與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規定不符，亦 

    不能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因認被告申告之事實縱屬 

    虛偽，因國家在法律程序上已欠缺追訴條件而無從行使審判 

    權，難認有使被誣告人周美慧受刑事處罰之危險，被告之行 

    為顯不成立誣告罪而屬不罰。惟原判決認為告訴權人必須於 

    聲請調解不成立之「當時」，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 

    查，始生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其所持之法律 

    見解，除與該規定之文義不符，亦與上述規定旨在特別保障 

    聲請調解之被害人猶能充分行使告訴權之立法目的有悖，其 

    執此理由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非適法。上訴意旨執以 

    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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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之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本院無從據以自行判決，且涉被 

    告之審級利益，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徐  昌  錦   

                                  法  官  周  政  達   

                                  法  官  江  翠  萍   

                                  法  官  侯  廷  昌   

                                  法  官  林  海  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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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4806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 

裁判案由：違反銀行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上字第4806號 

上 訴 人 陳西元 

選任辯護人 林書緯律師 

上 訴 人 賴建誠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銀行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 

國109年7月31日第二審判決（108 年度金上訴字第23號，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6 年度偵字第837、12476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是否 

    得上訴或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 

    職權，認定上訴人陳西元、賴建誠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共同犯 

    銀行法之背信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等共同犯 

    銀行法之背信部分之科刑判決（各均4 罪），改判仍依接續 

    犯、想像競合犯等關係，論處上訴人等共同犯銀行法第 125 

    條之2第1項前段、第3項之背信既遂、未遂等罪刑（各均4罪 

    ，皆含沒收、追徵），並定應執行之刑。已詳為敘明其所憑 

    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其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 

    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 

    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人陳西元上訴意旨略以： 

  ⑴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任何人都不可能為了僅僅新臺幣（下 

    同）數千元至萬元之微薄利益，甘冒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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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及失去即將可領得退休金之風險，而為他人鋌而走險。原 

    判決認賴建誠就其附表二所示5 件貸款案，平均每件均分別 

    收受陳西元支付之數千元不等之不當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 

    之行為，其認事用法悖於經驗法則。 

  ⑵原判決未詳加敘明賴建誠、黃文焱、李深淵3 人究如何知悉 

    申辦貸款者均為陳西元之人頭戶，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所 

    憑依據，顯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誤。 

四、上訴人賴建誠上訴意旨略以： 

  ⑴591 房屋交易網係合法交易網路資訊平臺，廣為消費者所參 

    考，亦有諸多房屋仲介業在該網站刊登物件，為金融業界普 

    遍採用，具公信力，此係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合庫）的專業商業判斷。原判決逕以賴建誠僅以該單一 

    網站之售屋資料，充當上揭各貸款授信案關於各擔保物價值 

    評估之基準，因認並不合理。就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 

    之貸款案均係檢附591 房屋交易網相關資料，原審認同附表 

    編號3至5之不動產部分並未高估不動產價值，而就同附表編 

    號1、2所示之不動產，竟認定有高估不動產價格，採證標準 

    並不一致，並已過度干涉正常商業之專業判斷，容有判決理 

    由矛盾之違誤。 

  ⑵關於上開各貸款案借款人及保證人之徵信、授信，民間公司 

    行號普遍存在著實際負責人與登記名義人不同之現況，難謂 

    將登記名義人記載於各該案之授信申請暨批覆書上，即謂業 

    務登載不實。更何況，本件各貸款案名義借款人及保證人之 

    債信、票信均正常，無信用不良之紀錄。又借名登記在民間 

    頗為常見，陳西元是以投資不動產為業，囿於自身信用問題 

    及我國管制房地產交易秩序之政策，乃借名登記而投資不動 

    產，並無不法可言。即便賴建誠疏於注意合庫有禁止人頭戶 

    貸款的規定，至多只是行政疏失，無違背職務之犯意。 

  ⑶元立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元立公司）於民國99年11月1 日才 

    設立，依法係在100 年間才產生該公司9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原判決理由竟以賴建誠於99年12月間受理原判 

    決附表二編號1 所示之貸款案時，未向陳西元、保證人王麗 

    婷要求提供當時不可能存在之元立公司9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因認賴建誠違背職務，與經驗及論理法則 

    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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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賴建誠不可能只為了幾次價值不高之餐宴喝酒的利益而違背 

    職務。且原判決認定賴建誠於5 件貸款案均有收受陳西元行 

    賄之現金，除陳西元之證述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佐，其 

    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 

五、惟查： 

(一)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茍其判斷 

    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 

    ，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原判決主要係依憑：⑴陳西元坦承：其係元立公司實際負責 

    人，王麗婷、林瓊娜僅先後擔任元立公司名義負責人，又原 

    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房地，其都是實際所有權人，陳昌 

    益、彭品錞、王麗婷、梁淑慧、林瓊娜均是名義上所有權人 

    （俗稱人頭），其以上開5 筆房地為擔保，冒用「陳昌益」 

    及彭品錞、王麗婷、梁淑慧、林瓊娜等人名義，向合庫南京 

    西路分行辦理貸款，所貸得款項均係其支配使用；⑵賴建誠 

    、黃文焱、李深淵一致坦認：承作上開5 筆房地貸款案；⑶ 

    證人陳昌益、彭品錞、王麗婷、梁淑慧、林瓊娜、黃公良（ 

    按介紹梁淑慧擔任陳西元買賣房地之人頭）、陳蘭明（按林 

    瓊娜之丈夫）等人亦均證述：有借用人頭戶予陳西元使用； 

    ⑷證人呂育玲（時任合庫南京西路分行行員）、陳賜山（時 

    任合庫區域中心高級專員）、陳海藩（時任合庫區域中心授 

    信組長）均證述：上開5 件貸款案之實質審查義務人為賴建 

    誠、黃文焱、李深淵3 人各等語，及參酌原判決附表二各編 

    號備註欄所示之貸款資料；原判決附表三各編號所示之偽造 

    、變造之文書、證件；合庫授信實務作業手冊（含分層核決 

    金額表）、作業要點、要領、注意事項等卷內證據資料，綜 

    合觀察、整體評價，因認陳西元、賴建誠犯行均甚明確，並 

    就上訴人等及其辯護人所辯各節如何無足採取，詳予指駁。 

    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佐證，尚難認與 

    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有違，亦難謂有何理由矛盾 

    或不備之違法情事存在。陳西元上訴意旨⑵徒以原判決未詳 

    加敘明賴建誠3人如何知悉申辦上開5件貸款者均係其人頭戶 

    云云，漫事指摘違法，要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二)按背信罪的違背職務行為，一般而言，在本質上含有違反信 

    託義務之特徵，而行為人是否違反信託義務，涉及公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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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合理「商業判斷法則」，此項法則包括注意義務及忠實義 

    務的合理性判斷。法院在審理是類個案時，固然不能就「行 

    為人所為決定是否正確」或「行為人應作如何的決定」等涉 

    及商業經營的專業考量為事後審查，以免干預市場機制；然 

    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背其職務時 

    ，職責上必須審查者，自當包括行為人作成該決定時，「是 

    否已盡其應有之謹慎態度（注意義務）」及「真心相信其決 

    定係置於一個合理的基礎上（忠實義務）」。具體言之，欲 

    審究行為人有無違背信託義務（即違背職務之行為），可以 

    其決策及行為是否建立在合理性的基準上，加以綜合判斷。 

    而此一合理性基準，並非以公司業績（或股東利益）極大化 

    等之功利思考為唯一參考因素，尚應權衡行為人之決策內容 

    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有無特殊性應優先考量的因素、是否兼 

    顧非財務因素的重要性、是否只顧慮單一關係特殊的利害關 

    係人，以及決策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等因素，為一 

    整體性判斷。 

    原判決已說明賴建誠3 人之決策內容，只顧慮到要挽救其等 

    所負責之合庫南京西路分行業績，卻以違反禁止放貸予人頭 

    戶之公司規定、高估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市價 

    ，及各該5 件貸款案徵信、授信不實等方式，一味追求其等 

    在該分行的業績，而不惜損及合庫日後對各該貸款案無法完 

    全受償的整體利益，且只顧慮單一利害關係人陳西元各該貸 

    款案的核准，而忽略合庫配合政府抑制投資客炒作房地產以 

    健全房市的政策方針，上開因素的重要性應遠比其等業績更 

    須優先加以考量。抑有進者，陳西元以人頭戶買賣各該房地 

    乙情，賴建誠、黃文焱、李深淵均知情，其等亦知借款人及 

    保證人均屬虛偽，仍在相關徵信、授信方面予以放水通過， 

    且在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2所示房地價值評估程序，未能基 

    於其他客觀透明之地段、屋齡、坪數、屬性（公寓、華廈或 

    電梯大樓等）、樓層、有無車位等相關資訊，而合理評估是 

    否符合市場行情，是此種決策過程違背其等對合庫所負之注 

    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等旨。 

    原判決係基於上開各節予以綜合判斷，且此種審查不涉及商 

    業決策之內容究否正確或應如何做（當為），尚無侵犯商業 

    判斷可言，亦難謂有何違背法令情事。賴建誠上訴意旨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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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原判決過度干涉其商業決策云云，容有誤會。 

(三)所謂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之情形，指證據上之理由 

    不備（如證據不充分），或事實上之理由不備（如認定之事 

    實尚有欠缺，或所認定之事實與所採之證據不相適合）而言 

    。苟事實審法院已就證據之取捨及如何為事實之認定，詳加 

    敘明，並無證據不充分、證據不相適合或事實欠明之情形， 

    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原判決就本案每件貸款案均逐一剖析、詳細敘明賴建誠、黃 

    文焱、李深淵3 人收受陳西元之不當利益，在允許人頭戶申 

    貸、借款人及保證人之徵信、授信等方面，因陳西元以人頭 

    戶買賣各該房地乙情，賴建誠、黃文焱、李深淵均知情，亦 

    知借款人及保證人均屬虛偽，故在各該房地之借款人及保證 

    人之徵信、授信方面，均與陳西元有共同違背其職務之行為 

    ；而在擔保物價值評估方面，各基於客觀透明之不動產屬性 

    等資訊，逐一相互對比而為綜合判斷，因認原判決附表二編 

    號1、2所示不動產有高估擔保物之價值，亦有共同違背職務 

    情事，而其餘擔保物之評估，則符合市場行情。復敘明賴建 

    誠於審核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 所示之貸款案時，未向陳西元 

    、王麗婷要求提供99年間之相關薪資所得資料以供徵信（並 

    非要求其等應提出當時不存在之元立公司99年度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故相關授信、徵信有違背其職務之情 

    形（見原判決第45頁）等旨，依前述說明，亦難謂有何判決 

    理由欠備或矛盾之情形存在。至各該貸款案在陳西元停止繳 

    息而經強制執行，拍賣所得是否能完全清償合庫之欠款，與 

    貸款當時擔保物值估之評估是否符合市場行情無涉，係屬不 

    同二事。 

    上訴人賴建誠上訴意旨⑵及⑶泛指原判決上開部分所載理由 

    不備或矛盾、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云云，依上述說明，難認 

    係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至上訴人等上訴意旨指稱：賴建誠不可能為了收受陳西元之 

    微薄利益而違背職務云云（陳西元上訴意旨⑴、賴建誠上訴 

    意旨⑷）。原判決已詳敘上訴人等共同背信，最終目的是提 

    高合庫南京西路分行放款業績（見原判決第3、4頁、第5至6 

    頁〈附表二編號1貸款案〉、第8頁〈附表二編號2 貸款案〉 

    、第10頁〈附表二編號3貸款案〉、第11頁〈附表二編號4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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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案〉、第13頁〈附表二編號5 貸款案〉、第29頁〈陳西元 

    之供述〉、第36頁〈賴建誠之供述〉、第75頁）。且原判決 

    認定說明，賴建誠收受陳西元提供之不當利益及現金，係違 

    反銀行法第35條所定：「銀行負責人及職員不得以任何名義 

    ，向存戶、借款人或其他顧客收受佣金、酬金或其他不當利 

    益。」，而成立同法第127條第1項前段之罪，此與上訴人等 

    成立之銀行法背信罪，並無直接關聯。 

    陳西元上訴意旨⑴及賴建誠上訴意旨⑷分別執此指摘原判決 

    關於銀行法背信罪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云云，均屬誤會， 

    洵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綜上，陳西元、賴建誠就本件得上訴第三審之銀行法背信罪 

    、刑法行使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及戶籍法行使變造國民身分 

    證罪部分（至另想像競合犯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部分，另如 

    後述），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就原判決已 

    詳細說明事項，徒憑己意而為相異評價，重為單純事實之爭 

    執，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 

    使，漫事指摘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照首揭說明，應認本件陳西元、賴 

    建誠關於此部分之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 

    。 

七、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 

    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 

    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 

    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 

    院，為該條項所明定。又裁判上一罪案件之一部分，得提起 

    第三審上訴者，其不得上訴第三審部分，依審判不可分原則 

    ，第三審法院亦應併予審判，但以得上訴部分之上訴合法為 

    前提。本件陳西元、賴建誠得上訴之上開銀行法之背信罪等 

    部分，其上訴均為不合法，本院由程序上予以駁回，對於： 

    第一審亦判決陳西元、賴建誠有罪，各該想像競合犯刑法第 

    21 6條、第215條、第212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行使 

    變造特種文書罪部分；第一審亦判決陳西元有罪，各該想像 

    競合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部分（原判決 

    附表二編號1、2所示）；前述第一審亦判決賴建誠有罪，各 

    該想像競合犯違反銀行法第35條規定，應依同法第127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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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論處銀行職員收受不當利益罪部分，依上開說明，都不得 

    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自均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 

    體上審判，其等此部分上訴，皆為不合法，本院毋庸審酌陳 

    西元及賴建誠有關此部分之上訴理由（例如指摘原判決認定 

    賴建誠、黃文焱、李深淵3 人收受酬金或其他不當利益一節 

    ，違反證據法則），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李  錦  樑   

                                  法  官  蔡  彩  貞   

                                  法  官  林  孟  宜   

                                  法  官  吳  淑  惠   

                                  法  官  邱  忠  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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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5405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 

裁判案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上字第5405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何嘉仁 

被   告 林億富 

選任辯護人 李柏洋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 

等法院中華民國109年3月19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上訴字第385 

4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3448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審理結果，以被告林億富為協助警方破獲走私販 

    毒集團，而在證人王衍凱（即警員）默示同意下寄藏甲○○ 

    交付之制式手槍、子彈，被告自認其持有槍彈係經過許可而 

    可免責，有正當理由，又持有槍彈僅6 日，為等王衍凱進一 

    步指示，而疑因臥底身分曝光，不得已為脫身而槍枝走火， 

    難謂持有槍彈具有惡性，因而適用刑法第16條前段之規定， 

    免除被告刑事責任，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 

    其無罪，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行為人客觀上實施違法行為，但行為人自認為行為合法，此 

    時行為人乃欠缺不法意識（即欠缺違法性認識），即為學理 

    上稱之禁止錯誤。又所謂不法意識，意指行為人認識或意識 

    到其行為違反法律規範或社會規範而與社會共同生活秩序維 

    持之要求相牴觸之意，乃獨立之罪責要素，一般而言，行為 

    人有構成要件故意時，通常也會知道其所為乃法律規範或社 

    會規範所不容，即推定其具有不法意識；但若發生禁止錯誤 

    ，行為人之行為於法律上究應如何評價，依刑法第16條：「 

    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 

    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並不會直接導 

    出排除行為人刑責之法律效果，而係應依個案情節，判斷行 

    為人對於禁止錯誤之發生，究竟有無迴避之事由存在，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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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缺不法意識係出於正當理由而誤信其行為合法，且無迴避 

    之可能性者，則依上述規定前段應免除其刑責，但若行為人 

    可以透過更進一步的諮詢與探問，了解其行為的適法性，而 

    得到正確的理解，此時就可以認為屬於可迴避的禁止錯誤， 

    法院得審視個案情節，判斷迴避可能性之高低程度，於迴避 

    可能性較低時，得於處斷刑部分減輕其刑，若迴避可能性明 

    顯極高時，法院則不應予以減刑。至於行為人若無誤信其行 

    為合法之事實，即無禁止錯誤可言，本無刑法第16條規定之 

    適用，充其量僅於量刑時，審酌其犯罪動機、目的是否具有 

    公益性質等因子，而為其宣告刑輕重之參考。 

  ㈡本件王衍凱於第一審之證述略以：被告於民國107年9月28日 

    為警查獲本件前10天左右，在從勒戒所借提出來開庭途中曾 

    告知其關於甲○○販賣海洛因及欲提供槍枝給被告之情資， 

    其告知被告應注意自己安全，不要為了績效危害自己，等確 

    認有情資再行提供，當時其並不確定被告有情資，也未告知 

    被告可以先向甲○○拿取槍枝，亦未告知若為協助警方辦案 

    ，持有槍枝並不違法；其後被告之姊即證人林淑芬約其見面 

    ，轉告被告告知顏如松有交1 支槍枝給被告，由於林淑芬只 

    是轉知被告所述，林淑芬好像也沒看到槍枝，且被告未與其 

    直接聯繫，其無法判斷該情資真假，也無法對被告製作指證 

    筆錄，故告知林淑芬轉告被告要注意自己安全，不要自己又 

    卡到案件。其並未默許被告持有槍枝，亦未主動找被告，而 

    係在等待被告提供情資，好報告檢察官，於案發前兩三天， 

    被告好像有與其聯繫，說手機有交友訊息，之後被告均未與 

    其聯絡等語（第一審卷一第269至276頁）。於原審，王衍凱 

    之證述大略如第一審所證，其復證稱其告知林淑芬要被告小 

    心一點，是指被告如果在販毒集團裡面蒐證要小心一點，被 

    告只是協助警方，不是警方的臥底，被告交出情資讓警方蒐 

    證後再報告檢察官；林淑芬轉知時，因其手上有在辦其他案 

    件，故告知林淑芬如果被告有情資，請被告趕快出面（原審 

    卷第93至97頁）。再參林淑芬於第一審所證，林淑芬依被告 

    要求，當面告訴王衍凱說甲○○有拿槍給被告，王衍凱說他 

    知道，會找時間與被告碰面，叫被告自己要小心；林淑芬不 

    清楚槍枝交付原因，也沒見到甲○○交付槍枝給被告，被告 

    說其不方便與王衍凱見面，並說之後會找時間跟王衍凱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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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審卷一第264至267頁）。依林淑芬於第一審之證述， 

    未見其嗣後曾將王衍凱的話轉達給被告。而被告於107年9月 

    28日犯案經警查獲後，於警詢、偵訊及第一審，對非法持有 

    槍彈，及持槍恐嚇並槍枝走火傷人等犯罪事實，均已自白案 

    情不諱（恐嚇危害安全罪及過失傷害罪部分業經第一審判決 

    確定），其於第一審時供承：（所以被告你認為持有槍、子 

    彈是合法、經許可的？）不是；（所以王小隊長叫你把手槍 

    子彈收下嗎？）他也不是這樣講；（王小隊長到底有沒有說 

    允許你收受別人槍彈？）不是，他當警察怎麼可能允許民眾 

    拿槍；我從頭到尾都沒說警察有說我可以拿槍；（在107年9 

    月19日之前，王衍凱小隊長或其他警察有告知你若有拿到槍 

    枝可先放在身上，先不用告知警方嗎？）沒有，警察不可能 

    這樣說等語；並自承其於107 年9月19日至9月28日這段期間 

    ，並無拿槍彈或槍彈照片給王衍凱看過，王衍凱亦未指示被 

    告如何處理取得槍彈，其亦未就取得槍彈部分接受警方製作 

    筆錄（第一審卷一第113 、114、276、394、395頁），而於 

    原審，被告對非法持有槍彈犯行亦表示「承認」，並供明犯 

    案動機是為了幫助檢察官及警員（偵查犯罪）（原審卷第10 

    2、104頁）。以上王衍凱、林淑芬及被告一致之供證，可知 

    王衍凱並不確定林淑芬所述被告取得槍彈情資之真偽，亦未 

    見被告經由林淑芬之回報（王衍凱之說詞），或透過其他資 

    訊，得到王衍凱同意或得其默許而寄藏持有槍彈之事實，至 

    被告提出其與甲○○之對話錄音檔案並供出甲○○，乃被告 

    於本件經警查獲之後的事（偵字23448 號卷第297至299頁偵 

    查報告、偵字6502號卷第9至13頁被告107年10月18日警詢筆 

    錄、他字949 號卷第35至62頁被告107年11月8日警詢筆錄及 

    錄音譯文），並非本件查獲前交付警方，則原判決認王衍凱 

    明知被告收取槍彈，並要被告小心，堪認王衍凱對被告持有 

    槍彈一情默示同意，又認縱王衍凱確非明確知悉被告已取得 

    槍枝而持有之，被告既經林淑芬轉告王衍凱且獲王衍凱回復 

    小心，被告主觀上認已得王衍凱同意而持有槍彈等事實之認 

    定，即與證據資料均不符合，而有證據上理由矛盾及判決理 

    由欠備之違法。又原判決未予深究被告非法持有槍彈行為是 

    否確實因錯誤而欠缺不法意識、其錯誤產生之原因是否具有 

    正當理由、其迴避錯誤之可能性高低，及被告有無採取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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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之應有作為，遽採以上認定並適用刑法第16條之規定， 

    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亦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 

    法。 

三、以上或為上訴理由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且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 

    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作成本判決。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徐  昌  錦   

                                  法  官  林  恆  吉   

                                  法  官  林  海  祥   

                                  法  官  江  翠  萍   

                                  法  官  侯  廷  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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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8 年台非字第 228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裁判案由：詐欺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非字第228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王子瑒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聲請再審案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中華民國108年9月5日確定裁定（108年度聲再字第82號），認 

為部分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 

    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 條定有明文。又有關聲請再 

    審之程序，同法第429 條規定：『聲請再審應以書狀敘述理 

    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第 

    421 條規定：『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除前條規定外 

    ，其經第二審確定之有罪判決，如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 

    證據漏未審酌者，亦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 

    第424條規定：『依第421條規定，因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而聲 

    請再審者，應於送達判決後20日內為之。』再此項聲請再審 

    程式之欠缺，非抗告程序中所得補正，如確具有聲請再審之 

    理由，只能另行依法聲請，最高法院71年台抗字第337 號刑 

    事判例參照。二、經查：被告王子瑒因詐欺案件，前經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民國108年5月16日以107 年度上易字第 

    805 、806、807號刑事判決確定（下稱原判決）。因本件詐 

    欺案件乃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依卷附送達證書所載 

    原判決於108年5月23日送達予被告，由被告之受僱人收受， 

    被告於108年6月3 日以足生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 

    由對於原判決向原判決之管轄法院（下稱原法院）聲請再審 

    ，惟因該聲請未檢附原判決之繕本，經原法院以其聲請不合 

    法律上之程式，且無法補正之理由，於同年月13日以108 年 

    度聲再字第71號刑事裁定駁回。參酌前揭最高法院71年台抗 

    字第337 號刑事判例意旨，被告如認其確具有聲請再審之理 

    由，只能另行依法提出聲請，惟此際依刑事訴訟法第4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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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定，如以第421 條規定，因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而聲請再 

    審者，仍應於送達判決後20日內為之；換言之，被告對於本 

    件原判決如欲再重行聲請再審，至遲應於其108年5月23日收 

    受原判決後20日內之同年6 月12日前提出聲請，始為合法。 

    詎本件被告卻遲至同年6 月28日始以相同之理由（即同樣以 

    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再向原法院提出聲 

    請再審，原法院本應以其違背刑事訴訟法第424 條之規定予 

    以裁定駁回。詎原法院竟以『本件聲請人復以相同之理由及 

    法律依據具狀聲請再審，應認係前次再審聲請之延續，並未 

    逾越前揭聲請再審之法定期間』而為開始再審之裁定，顯有 

    適用法則之不當，其裁定自屬違法。三、案經確定，爰依刑 

    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等 

    語。 

二、本院按：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 

    非常救濟程序，以實體上具有既判力之確定判決或與實體確 

    定判決具有同等效力之確定裁定為其訴訟客體，若非確定判 

    決，或關於程序上事項所為之判斷。不得為非常上訴之客體 

    ，自無對之提起非常上訴之餘地。就裁定而言，其關於程序 

    事項者，如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同法第51條第5 款至 

    第7 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刑之規定，易科罰金之裁定，單 

    獨宣告沒收之裁定，減刑之裁定，保安處分之裁定，撤銷緩 

    刑宣告之裁定等，均具有實體判決之效力，故實務上認為視 

    同判決，亦得為非常上訴之對象。至於就程序上事項所為裁 

    定，則不得為非常上訴之對象。 

三、又法院認為有再審理由者，應為開始再審之裁定；為前項裁 

    定後，得以裁定停止刑罰之執行，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1項 

    、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開始再審之裁定確定後，法院應依 

    其審級之通常程序，更為審判，同法第436 條亦著有明文。 

    再審法院就形式上審查，如認其再審事由及證明確係存在， 

    合於法定再審條件，即應為開始再審之裁定，至開始再審結 

    果，是否變更原確定判決，可以弗問，蓋此乃開始再審程序 

    從實體上審判之問題，非再審裁定所可預為審酌也。因而開 

    始再審之裁定，僅在判斷原判決是否存在再審之原因，並不 

    涉及本案之事實認定，開始再審之裁定所為之判斷，其對再 

    審終局裁判之事實認定不具拘束力。是開始再審之裁定僅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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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程序上事項為判斷，屬程序上之裁定，自不得為非常上訴 

    之客體。 

    查本件檢察總長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 年度聲再字第 

    82號刑事裁定有部分違背法令之情形而提起非常上訴，主張 

    其中關於開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行部分，有適用法則之不 

    當之情形，惟因該部分與實體確定判決具有同等效力之確定 

    裁定有別，依上揭意旨，自不得為非常上訴之對象。上訴人 

    對之提起非常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許  錦  印（主辦） 

                              法  官  李  英  勇   

                              法  官  何  信  慶   

                              法  官  朱  瑞  娟   

                              法  官  高  玉  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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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9 年台抗字第 1705 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17 日 

裁判案由：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09年度台抗字第1705號 

再 抗告 人 周士益 

上列再抗告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09年9月4日駁回抗告之裁定（109年度抗 

字第500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再抗告人周士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第一審法 

    院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018 號刑事判決判處 

    其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確定 

    （下稱「原確定判決」）在案。再抗告人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原確定判決記載再抗告人犯罪所得為新臺幣（下同） 121 

    萬2800 元，惟依原確定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甲編號7所示 

    ，載運趟數為8趟，以每趟載運貨重平均38 噸，每噸工資運 

    費400元，則每台車運費是1萬5200元，載運8趟應為12萬160 

    0 元，明顯有誤，並請求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政源為證等 

    語。第一審裁定則以：林政源之供述業經原確定判決採為證 

    據，即非前審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或已發現但就其實 

    質之證據價值未加以判斷之證據資料，與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而認再抗告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 

    裁定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裁定維持第一審駁回再抗告人再審聲請之裁定，駁回 

    再抗告人於原審所提之抗告，係以：抗告意旨指摘原確定判 

    決對其諭知沒收、追徵之犯罪所得金額有誤等語。惟再抗告 

    人已於第一審訊問時坦稱：原確定判決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第1項第1款至第6 款所列事由，附表甲編號7所載其之出 

    車台數正確，其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並無爭 

    執，承認犯罪且已執行完畢，僅認為犯罪所得之計算有誤等 

    語。再抗告人顯非指摘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自無從依 

    再審程序救濟。是第一審裁定認再抗告人執此聲請再審為無 

    理由，裁定予以駁回，核無違誤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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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核原裁定所為論述，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於法並無違誤。 

四、再抗告意旨略以：再抗告人之犯罪所得均由林政源所給付， 

    再抗告人是經林政源以電話聯絡，而臨時受通知調車支援， 

    林政源之車隊共7人，可證就只有8趟，難以計算出有121 萬 

    多元之所得，再抗告人難以承受，影響生活甚鉅，林政源車 

    隊其中一人綽號「海豹」，曾提及再抗告人與同案被告中之 

    某人犯罪所得弄混了，希望能夠再審等語。 

五、惟查：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 

    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上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 

    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 

    、證據，此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所 

    明定。依上揭規定，所謂之「新事實」、「新證據」，不論 

    存在或成立於判決確定前或後，均須就該證據單獨或與先前 

    卷存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 

    理懷疑，認為受判決人應受更為有利之判決，始得聲請再審 

    。原裁定業已說明本件再抗告人聲請再審，並未舉任何之新 

    證據與相關資料，及核與「新事實」、「新證據」要件不合 

    之理由，再抗告人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 

    ，仍執陳詞，依其個人主觀意見，對原裁定聲明不服，難認 

    為有據。 

六、綜上，應認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七、另按： 

  ㈠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或其正本與 

    原本不符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 

    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司法院釋字第43 

    號解釋，該文字誤寫、誤算之情形，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 

    決之本旨，於刑事訴訟得準用之。又裁判有誤寫、誤算之情 

    形，如從裁判本身為整體觀察、理解，即可推知裁判之真意 

    ，或從卷內證據資料，有客觀、明確之事證足以證明誤寫、 

    誤算處，應有唯一、明確之答案時，則該錯誤即屬未影響全 

    案情節及判決之本旨，而得以裁定更正。此於因法院之誤寫 

    、誤算，致宣告沒收超出被告犯罪所得之金額時，倘沒收金 

    額之誤寫、誤算，對被告而言具有重大利害關係時，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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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結果，更能保障被告之利益，從法的安定性與具體的妥當 

    性兩者予以適當之衡量之結果，自不能不許其更正。 

  ㈡原確定判決係依再抗告人有關每噸運費之供述、卷附「達鑫 

    出貨統計表」（即起訴書「附表甲編號7-周士益」，見原確 

    定判決卷十八第192 頁），而認再抗告人駕駛之車號00-000 

    大貨車：①運送至鹿草土尾場，運費每公噸500元，於101年 

    9月18日、101年10月3日各載運23萬4100 公斤、38萬6500公 

    斤，共計62萬0600公斤（即620公噸），犯罪所得為31 萬元 

    ；②運送至溪洲土尾場，運費每公噸400元，分別於101年12 

    月11至14、18日、102年1月1日（共6趟），依序運送34萬33 

    00公斤、43萬9200公斤、38萬7300公斤、38萬5700公斤、37 

    萬0200公斤、33萬1300公斤，共計225萬7000 公斤（即2257 

    公噸），犯罪所得為90萬2800元；兩者合計共為121 萬2800 

    元，並因而宣告沒收上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見原判決主文 

    欄 ）。 

  ㈢惟依卷附之「出貨統計表」（見102年度偵字第2401 號卷七 

    第245至247頁）所示，該車號00-000 大貨車於101年12月11 

    至14、18日、102年1月1 日，載運至溪洲土尾場之噸數，分 

    別是34.33公噸（3萬4330公斤）、43.92公噸（4萬3920公斤 

    ）、38.73公噸（3萬8730公斤）、38.57公噸（3萬8570公斤 

    ）、37.02公噸（3萬7020公斤）、33.13公噸（3萬3130公斤 

    ），共計為225.7 公噸。是從「出貨統計表」彙整至「達鑫 

    出貨統計表」時，似有將載運重量在尾數多加「0 」而誤寫 

    ，致有乘以10倍之誤算結果。又對照原確定判決同案被告何 

    誠明載運（見附表甲編號5）之部分，其於101年12月11至14 

    （14日為2趟）、22日、102年1月15、16日（共8趟）運送至 

    溪洲土尾場，及於101年9月18日運送至鹿草土尾場（1 趟） 

    ，除有此與再抗告人相類似之情形外，另有運送至銅鑼土尾 

    場（4趟）、北門土尾場（3趟）、和美土尾場（6 趟）、東 

    石新掌段965地號（1趟）、東石網寮段1094、1154 地號（1 

    趟）之情形，然原確定判決於主文欄 僅諭知沒收其犯罪所 

    得41萬1235元，與再抗告人之沒收金額相較，從裁判本身為 

    整體觀察、理解，亦有違一般事理。以上如果無訛，依前述 

    之說明，再抗告人得向原確定判決法院聲請更正，由原確定 

    判決法院審酌卷內資料是否有前述誤寫、誤算之情形而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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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之，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7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  立  華   

                                  法  官  謝  靜  恒   

                                  法  官  林  瑞  斌   

                                  法  官  李  麗  珠   

                                  法  官  楊  真  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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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9 年台抗字第 1772 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19 日 

裁判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09年度台抗字第1772號 

抗 告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黃彩秀 

被   告 黃南昌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9 年10月6 日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之 

裁定（109 年度上訴字第1242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109 年度毒偵字第106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應由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理  由 

一、本件檢察官起訴意旨指被告黃南昌於民國109 年1 月19日18 

    時45分經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某時，在高雄市○○區 

    ○○○路00號住處，以將海洛因摻水置入針筒注射靜脈之方 

    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 次等情。被告於第一審審理時 

    ，就上開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請求認罪協商，第一審 

    法院同意後，由檢察官與被告及公設辯護人於審判外進行協 

    商，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後，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 

    程序而為判決，第一審法院遂於109 年7 月21日不經言詞辯 

    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論被告以施用第一級毒品罪（累犯 

    ），處有期徒刑10月之判決。嗣經檢察官以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於109 年7 月15日修正生效施行（詳下述），被告前開施 

    用毒品犯行應受免刑判決為由，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以被 

    告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裁定送觀察、勒 

    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93年12月3 日執行完畢 

    釋放，由檢察官處分不起訴確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93年 

    度毒偵字第3777、6587號），被告嗣後復迭因施用毒品案件 

    經判處罪刑確定並執行完畢，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被告 

    本件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施行前所犯之施用海洛因案件 

    ，係於距其最近一次因施用毒品經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 

    後之「3 年後」所再犯，遂依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 

    條之1 第2 款之規定，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 

    勒戒，固非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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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惟按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及第2 項前段規定，除 

    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第1 項第7 款），或有 

    其他情形（第1 項第1 款至第6 款），不得為協商判決外， 

    應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又依協商程序 

    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但有上開條項第1 款、第2 款 

    、第4 款、第6 款、第7 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 

    項之規定者，不在此限。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應 

    將原審判決撤銷，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 

    為審判，同法第455 條之10第1 項及第3 項亦有規定。再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 項「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 

    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 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 

    適用本條前2 項之規定」，及第23條第2 項「觀察、勒戒或 

    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 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 

    官……應依法追訴……」等規定（下或稱舊法），於109 年 

    1 月15日修正公布，將上開舊法中之「5 年後」修正為「3 

    年後」，而「5 年內」則修正為「3 年內」，且增訂第35條 

    之1 即「本條例中華民國108 年12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犯第10條之罪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處理：… 

    …（第2 款）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依修正後規定處理 

    ；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者，法院……應為免刑 

    之判決」之過渡規定（包括上述修正規定，以下或稱為新法 

    ），以杜爭議，均於109 年7 月15日生效施行。參以上揭新 

    法第20條第3 項之修正理由略以：施用毒品者具「病患性犯 

    人」之特質，乃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之適用時機 

    ，以協助施用者戒除毒癮等旨。故倘被告於上述新法生效施 

    行前犯施用毒品罪之案件，係於距最近一次因施用毒品經觀 

    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之「3 年後」所再犯者 

    ，縱令被告於其間曾犯施用毒品罪，且經判處罪刑並執行完 

    畢而未滿3 年，於新法生效施行後，既不符合新法第23條第 

    2 項關於「3 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檢察官應依法追訴之 

    規定，則於審判中之案件，事實審法院自應依修正後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 第2 款規定處理。詳言之，原則上固 

    應由個案繫屬之各該事實審法院，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 

    處所觀察、勒戒，並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 

    後為免刑之判決。然於例外之情況下，即倘繫屬於第二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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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之案件，其第一審法院未依上述新法相關規定處理，而逕 

    依協商程序不經言詞辯論為協商判決者，既有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4 第1 項第7 款所規定應諭知免刑而不得為協商判 

    決之情形，案經提起第二審上訴，則第二審法院覆審認為上 

    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第一審判決不當或違法者，自 

    應將第一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依同法第455 條之10第 

    3 項規定，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始稱適法，而不得逕行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否則即有不適用法則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三、查本件被告被訴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案件，第一審法院於 

    109 年7 月21日依協商判決程序宣示判決時，既已在前述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修正施行以後，卻未依前揭修正後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之相關規定，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 

    戒，並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為免刑之判 

    決，而不經言詞辯論逕為科刑之協商判決。原審未以第一審 

    之協商判決違誤予以撤銷，並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 

    前之程序更為審判，誤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 

    勒戒，依前揭說明，於法自屬未合。檢察官抗告意旨執以指 

    摘原裁定不當，其抗告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 

    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 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郭  毓  洲   

                                  法  官  沈  揚  仁   

                                  法  官  王  敏  慧   

                                  法  官  林  靜  芬   

                                  法  官  蔡  憲  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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